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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玉医保发〔2020〕22 号

玉溪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第二批国家组织
药品集中采购使用落实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，市人民医院、市中医医院、市第二

人民医院、市儿童医院，各药品配送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《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第二批国家组织药

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落实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云医保〔2020〕59 号）

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公立医院药品集中询价采购实际情况，现就

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云南省中选药品品规2020

年 4月 28日在玉溪市药品配送结算管理系统平台挂网执行采购，

平台同时停用同品同规同企业品规。

二、每个中选品规仅允许一家药品配送企业（省医保局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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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配送企业之一）进行配送。在省平台执行挂网采购前由生产企

业指定的配送企业凭生产企业授权（电子版）到玉溪市医疗保险

中心办理直接挂网采购手续。为保证供货数据监测的有效性，系

统不允许标识为缺货状态。

三、各医疗机构要按照分摊的采购量完成年度采购任务，不

得以消化库存为由规避使用中选药品。分摊的采购任务量和采购

情况可登录玉溪市药品配送结算管理系统平台进行查询。

四、各医疗机构要优先使用中选药品，与中选药品具有相同

或相当活性成分（特别是化学结构类似）以及同等治疗效果（包

括复方制剂），临床可替代的同类药品，应当在合理用药的基础

上优先使用中选药品，确因临床需要或中选药品保障供应不足的

情况下，各医疗机构可通过备案采购其它药品。

五、各医疗机构要做好原研药品和国产仿制药的平稳替换使

用，不搞“一刀切”。各公立医疗机构在保证完成中选品规分摊

采购量的前提下，可以同时在玉溪市药品配送结算管理系统平台

采购使用其他价格适宜的挂网品种。而中选品规超过分摊采购量

后仍然可以继续按中选品规价格采购使用。

六、未在玉溪市药品配送结算管理系统平台采购的医疗机构

和药店采购的中选药品品规采购量计入属地县（市、区）分摊采

购量进行累计。

各相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刻认识做好国家药品集中采

购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加强宣传，营造良好氛围。执行中出现的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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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、新情况请及时按职责分工向相关部门反馈解决。

附件：1.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云南省中选药品玉溪

分摊采购任务量

2.停用与第二批国家组织集中采购同品同规同企业

的品规目录

2020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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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8 日印发


